




潮州市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支持疫情防控

和复工复产工作若干措施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

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坚决落实党

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,落实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印发的《关

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》

（银发〔2020〕29 号）以及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等五部门印发的

《关于加强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支持疫情防控促进经济平稳发展

的意见》（粤金监函〔2020〕34 号）精神，进一步强化金融支

持和服务保障，全力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，坚决

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，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平稳发展，现就加强金

融服务提出以下措施：

一、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受疫情延迟复工影响大的企业给

予延期还贷、展期续贷、降低利率和减免逾期利息、增加信用贷

款和中长期贷款支持，不盲目抽贷、断贷、压贷，并根据企业复

工复产的资金需求合理加大流动资金的信贷支持力度。支持政策

性银行迅速摸排疫情防控相关企业融资需求，加大应急专项流动



资金贷款支持。引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、中小企

业支持力度，帮助企业复工复产。

二、实施名单制管理，用好中国人民银行专项再贷款，对国

家和省确定的参与疫情防控重点企业提供利率上限不超过一年

期 LPR 减 100 个基点的优惠利率信贷支持，对符合财金〔2020〕

5 号规定条件的，经财政部审核后，中央财政将给予 50%贴息。

对未纳入国家重点企业库的与疫情防控所需药品、医疗器械及相

关物资研发生产、购销企业的信贷需求，鼓励金融机构给予优惠

利率，放宽信用准入，优先安排信贷规模。

三、鼓励商业银行探索建立宽容失败条款，对疫情期间违约

滞后还款的中小微企业分层分类管理，符合条件的可不列入失信

名单。商业银行要提高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，结合疫情需要，

落实风险管理和尽职免责的相关制度，提高基层敢贷、愿贷的积

极性，力争将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控制在不高于各项贷款

不良率 3 个百分点。

四、用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、中小微企业信贷风

险补偿基金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代偿基金，在贷款贴息、应收账

款融资、融资担保降费奖补和代偿补偿等方面加大对疫情防控相

关企业的支持。



五、优化融资担保服务。自 2020 年 2 月起至 2020 年 6 月末，

市政府与广东省再担保公司合作开展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到期转

贷项目，统一免收企业担保费；对于疫情防控相关领域重点企业

及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和企业，新增融资担保项目的担保费率

统一降低至年化不超过 1%，免收企业保证金；协同银行等金融

机构合理采取延期还贷、展期续贷等针对性措施，帮助企业降低

成本，渡过难关。

六、鼓励小额贷款公司对疫情防控相关企业、受疫情影响较

大企业和个人下调贷款利率、减免手续费用、延期或展期 1-3 个

月、免除 1-3 个月罚息、完善续贷安排、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

贷款额度。适度放宽优秀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杠杆。

七、鼓励典当行对受疫情影响较大而无法及时办理赎当、续

当的当户，不盲目做逾期绝当处理，酌情减免一定逾期罚息。对

其中有续当需求的当户，可先行受理续当，鼓励适当延长当户缴

纳前期利息及当期续当综合费用的期限，并在原有月综合费率基

础上酌情下调 1‰-5‰的费率。

八、鼓励保险公司为疫情防控一线的疾控、医护、科研、媒

体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免费赠送疫情保险保障。鼓励保险公司为受

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采取免费延长承保期限、降低保费费率、宽

限缴费时间等措施，帮助企业降低保费负担，缓解缴费压力。对



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或因疫情影响受损的出险理赔客户，保险

公司要优先处理，适当扩展责任范围，应赔尽赔。大力推进“闪

赔”“秒赔”，及时快速理赔。

九、对进口疫情防控物资简化进口购付汇业务流程与材料，

切实提高办理效率。支援疫情防控的外汇捐赠资金，可直接通过

受赠单位已有的经常项目外汇结算账户便捷办理资金入账和结

汇手续。企业办理与疫情防控相关的资本项目收入结汇支付时，

无需事前、逐笔提交单证材料，由银行加强事后抽查。疫情防控

确有需要的，企业借用外债限额等可取消，并可线上申请外债登

记，便利企业开展跨境融资。


